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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靠保單發財！防疫保單重複投保有效嗎？什麼是複保險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胡桓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損害賠償‧保險  ‧ 2024-08-23

案例

新冠疫情爆發，A為了避免因為隔離或可能產⽣的醫療等費⽤負擔很⼤，決定購買市售所有的防疫保單作
為⽣活的保障。⽇後A真的感染了新冠肺炎，然⽽此時有些保險公司卻以A重複投保為理由，拒絕給付A保
險⾦。保險公司是否真的可以重複投保為由，拒絕給付A保險⾦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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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可以重複投保嗎？什麼是複保險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胡桓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為什麼要限制重複投保？什麼是複保險？（⾒圖1）



（⼀）限制重複投保的理由

保險與⼀般賭博最⼤的不同，在於保險契約中存在「保險利益」，換句話說，給付保險⾦（俗稱：理賠）的原
因，在於發⽣保險事故後來填補被保險⼈所受的損害，⽽不像賭博只是僥倖獲得財物。因此，如果任何⼈都可
以因為保險事故的發⽣，獲得超過所受損害的保險⾦，將可能導致道德危險。簡單來說，可能會有⼈為了獲取
⾼額的保險⾦，⽽很不道德的、故意使保險事故發⽣。例如：砍掉⾃⼰的⼿指、⼿掌等[1]。

保險的⽬的是填補被保險⼈所受的損害，不是⼀種賺錢的⽅式，為了避免道德危險的發⽣，我國保險法已設有
許多規定解決此問題，例如保險代位[2]、超額保險[3]以及複保險[4]等，都是為了解決把保險當成賺錢⼯具的
問題。

（⼆）什麼是複保險？

複保險是指要保⼈就同⼀保險利益、同⼀保險事故，於同⼀承保期間，與數保險⼈分別訂⽴數個保險的契約⾏
為。此時，複保險的要保⼈負有通知各保險⼈保險名稱與⾦額的義務[5]，例如，B以價值新臺幣（下
同）1000萬的房屋分別與不同保險公司投保⽕災險，保險⾦額總共達3000萬元。這時如果沒有任何規定加以
預防，B可能有⾜夠的誘因，刻意使⽕災意外發⽣，使該1000萬的房屋發⽣⽕災以獲取3000萬元的保險理
賠，如此⼀來，保險就喪失其應有的填補損害的功能，也會引發不必要的社會問題。

⼆、複保險的法律效果

複保險可以分為善意複保險及惡意複保險，兩者會有不同的法律效果，以下分別簡單說明：

（⼀）善意複保險

善意是指要保⼈並不知道有複保險，是出於偶然的情況。例如，A以⾃⼰的房⼦、家具與兩家不同的保險公司
分別訂⽴房屋⽕災保險與及家具保險，當⽕災燒毀房⼦與家具時，這兩個保險契約的承保範圍在家具的毀損上
偶然重疊。這時候，在保險事故發⽣後，善意複保險的各保險公司應依所保⾦額按⽐例分擔保險⾦的給付，但
賠償⾦額的總額不能超過保險標的的價值[6]，也就是兩間保險公司就家具的賠償總額，不能超過家具的價值。

（⼆）惡意複保險

惡意是指要保⼈於投保時，故意不將其他保險⼈的名稱及保險⾦額通知各個保險⼈，或要保⼈找多數保險⼈投
保的⽬的是出於不當得利。為了避免在危險發⽣時，獲得超過保險標的價值的保險⾦，產⽣道德危險升⾼的情
形，這時保險契約是無效的[7]，所以被保險⼈不但無法獲得理賠，如果保險⼈不知道是惡意複保險，要保⼈繳
的保費也不能要回來[8]。

三、⼈⾝保險不適⽤複保險



如前所述，保險法為了避免道德危險的發⽣⽽對於複保險設有特別規定，然⽽依⽬前實務的⾒解[9]，⼈⾝保險
並無複保險的適⽤，理由在於⼈⾝無價，無法⽤⾦錢衡量。換句話說，複保險的⽬的在於避免產⽣道德危險，
但既然⼈⾝無價，⾃然也就不發⽣理賠超出所受損害的情形，因此壽險等⼈⾝保險並不適⽤複保險，也就沒有
不當得利的問題。

由於防疫保單屬於⼀種⼈⾝保險，且多數屬於定額保險，例如按照住院天數給付⼀定⾦額保險⾦，由於並不是
按照實際可以估計的損失⾦額，故不會受到複保險相關規定的限制。

四、結論

由於防疫保單屬於⼈⾝保險，不適⽤複保險的規定，所以A的每⼀個保險契約都是有效的，因此保險公司不能
以A重複投保為理由，拒絕給付保險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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